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原交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玉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法律扶助基金會李昱恆律師               

            法律扶助基金會劉宜昇律師

上列被告因酒駕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

3693號、第14440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後，本院國民

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

上，因而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

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間內履行及遵守下列事項：㈠應依附件

之本院一一二年度偵移調字第二二一號調解筆錄內容履行；㈡於

本判決確定後參年內，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

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

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㈢於本案判決確定後參年內，接受法治

教育課程捌場次。

    事  實

一、乙○○於民國112年5月31日中午12時前某時許，在新竹縣尖

石鄉錦屏村錦屏路邊雜貨店與黃至源、黃至源之女友布妮•

依斯里段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共同飲用啤酒兩大瓶、

保力達等酒類後，仍基於服用酒類後不能安全駕駛車輛之犯

意，於同日中午12時許，駕駛黃至源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黃至源並坐在副駕駛席（兩人均未繫安全

帶），欲至新竹縣尖石鄉水田一帶探視乙○○之女兒雲○○

（真實姓名詳卷）。嗣上開車輛行駛至新竹縣尖石鄉縣道00

0號約26.5公里處附近時，乙○○原應注意汽車行駛時，應

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並應遵守路面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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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不得任意駛出路面邊線；而依當時天候雨、日間自然光

線、路面鋪裝柏油、路面狀態溼潤、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

情形，乙○○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未充分注意車前狀

況，車輛遂失控向右偏駛後駛出路面邊線外撞擊路邊水泥柱

後再撞擊石製涼亭，因右側副駕駛席為第一撞擊點，致坐於

副駕駛席之黃至源遭包夾困於車內，乙○○先自行爬出車輛

倒於路旁。上情經路人林秀玲目擊，遂立即報警處理，因黃

至源夾於車內無法脫出，遂由新竹縣政府消防局於同日中午

12時28分許受理報案，並於同日中午12時51分許派遣救護車

抵達救援，將黃至源救出後，於同日下午1時許緊急送往國

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救治，惟

其受傷過重，因創傷性頭部外傷合併出血致中樞神經性休克

併出血性休克傷害，於同日下午1時38分許宣告急救無效死

亡。乙○○則在處理人員前來處理時在場，經救護車送往東

元醫療財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急救，並經該醫院於同日下午

2時許對其抽血檢測，測得其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達160.6m

g/dL（即0.1606%）；乙○○復於員警到達上開醫院時，主

動向員警承認為肇事人。

二、案經黃至源之父丙○○告訴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

驗後簽分偵辦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乙○○對於上開犯罪事實並不爭執，國民法官法庭認定

上開事實之證據如下：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檢察官提出、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之統合偵查書面及下列

證據：

  ㈠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1份。

　㈡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各1份。

　㈢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

  ㈣公路監理資訊連結作業-車號查詢車籍資料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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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員警繪製之車行路徑地圖1份。

　㈥證人林秀玲之供述：112年5月31日警詢筆錄。

  ㈦車禍現場暨車損照片20張。

  ㈧新竹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2

張。

　㈨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

意見書（竹苗區112083案）1份。　　 

　㈩被害人之救護紀錄表1份。

         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執行緊急救護服務證明1份。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下稱

新竹臺大生醫醫院）出具之被害人酒測報告1份。

　新竹臺大生醫醫院112年5月31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1份。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6月1日勘驗筆錄1份。

　相驗照片14張。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竹檢字第1120601-1C號檢驗報

告書1份。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6月1日開立之相驗屍體證明書1

份。

　被告之救護紀錄表1份。

　被告之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檢驗報告單（生化檢

查）1份。

　被告乙○○之供述：   112年6月8日偵訊之罪責認定部分筆錄

節本、112年6月9日警詢之罪責認定部分筆錄節本各1份。

貳、法律適用：　

一、按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規定，結合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及過失致死罪之構成要件，以行為人

對於基本（酒駕）行為有故意，對於加重結果（致死）部分

有過失，始令負該加重結果之責，於實體法上給予實質上一

罪之評價。加重結果犯之刑罰權既屬單一，非但在訴訟法上

無從分割，即在實體法上亦無從割裂適用法律，僅能適用其

中一個犯罪之構成要件而排除其他之構成要件，因其僅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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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犯罪構成要件之評價，故非犯罪之競合，僅為單純一罪。

又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汽

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

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三、酒醉駕車。」，

惟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已就行為人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因而致人於死之犯行，予以變更刑

度，加重處罰，則關於汽車駕駛人酒醉駕車部分，應無再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否則即違反雙

重評價禁止原則，而有過度處罰之情形。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第1項第1款

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

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

參、科刑部分：　

一、以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於科刑辯論中主張之重要量刑事

實，及審判中調查證據之結果等對科刑有重要影響之量刑事

實為基礎，分別討論各該事實對於科刑之性質、意義及重要

性，再討論及表決與本案有關之各該科刑事項、刑之加重、

減輕或酌減、刑罰之科處，並依據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5

4條草擬大綱供國民法官確認後決定宣告刑。

二、國民法官法庭認為：　　　　　　　

　㈠本件被告行為符合自首，並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　

    本案雖非被告主動報警處理，然其在員警前往被告就醫之醫

院處理時，向員警坦認為肇事駕駛，應可認為被告對於節省

偵查資源、肇事責任釐清、發現真實甚有助益，且重大交通

事故發生當下，被告亦受有相當程度之傷勢，依事故發生當

時之情狀，尚難認被告有以自首替自身爭取減刑之不良意

欲，是國民法官法庭認為應依自首規定予以減刑。

　㈡本件被告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被告明知酒後駕車是違法行為，且飲酒後會影響其注意力、

反應力、操控力，而不適合駕車上路，然被告僅因離職回

鄉，而與被害人、親戚等人飲酒暢聊後，因思念2年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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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前夫所撫養照顧之未成年子女，且欲辦理其新購買之手

機等私事，在沒有任何急迫或逼不得已的情況下，仍心存僥

倖、不在乎交通安全，甚不聽從他人勸阻，選擇飲酒後駕駛

被害人之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害人一同駕車前往前夫住處，

欲探視被告之未成年子女，以及辨理前開被告欲處理之私

事，其後在駕車過程中，因酒後導致精神不濟，注意力、操

控車輛之能力降低，無法完全操控車輛、未注意車前狀況而

發生本案交通事故，是其為本案車禍之全部肇事原因，且所

致生之損害重大再也無法回復，肇事情節顯然十分嚴重，故

被告於本案中並無任何值得同情、憐憫之情狀，且被告業經

國民法官法庭認定符合自首規定並予以減刑，自亦無科以最

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縱然被告業已和被害人之家屬達成

調解，而有附件所示之調解筆錄內容可參，然此僅為刑法第

57條量刑之參酌事項，是國民法官法庭認為不應依據刑法第

59條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㈢關於刑法第57條刑罰之酌量：

  ⒈被告案發前係因離職回鄉而與被害人、親戚等人飲酒暢聊，

因思念2年未見、由其前夫所撫養照顧之未成年子女，以及

欲辦理其私事，即在明知不可酒後駕車之情形下，不顧他人

勸阻，請託被害人陪同其駕車前往探訪，是其僅因私人目

的，恣意開車上路顯然枉顧其他用路人之安全，故被告之動

機、目的均應譴責。

　⒉被告犯罪時沒有受到任何刺激。

　⒊被告飲酒後已達不能安全駕駛狀況，仍逞能駕駛汽車，並因

行車中精神不濟、未注意車前狀況，右偏駛出路邊邊線外，

撞擊水泥柱，致坐於副駕駛席之被害人遭包夾困於車內，因

而死亡，然其肇事之後，經送往醫院救護，並向員警承認為

肇事駕駛。

　⒋被告之前從事接聽商行訂單電話之工作，案發前甫離職回

鄉，欲與親戚一同工作，遂於案發當日與被害人、親友等人

一同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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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被告於本案犯行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足徵被告素行尚可。

　⒍被告大學肄業。

　⒎被告與被害人為遠親表弟。

　⒏被告明知飲酒後會導致精神不濟，注意力、操控車輛之能力

降低，仍在飲酒後不顧他人勸阻，搭載被害人駕車上路，未

注意車前狀況導致本案事故發生，其違反交通安全、規則之

注意義務程度甚高。

　⒐被害人案發時年僅23歲，與父親即告訴人丙○○一同從事配

管工作，月收入新臺幣（下同）4、5萬元左右，每月需撫養

親屬1、2萬元，其原先即將與女友布妮•依斯里段結婚，彼

此感情和睦，本案事故使被害人之親屬、女友痛失至親，顯

見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甚鉅。

　⒑被告坦承酒駕致死之犯行，且肇事後向員警坦認為肇事駕

駛，並在事發後與告訴人丙○○、被害人之母甲○○達成如

附件所示之調解，迄今已給付5萬元賠償金，審理當庭表述

其悔過想法，並鞠躬道歉，雖被害人家屬均未到場聆聽，然

透過訴訟參與代理人表述被害人家屬業已原諒被告，就本案

期望早日終結往前邁進，而被告同為被害人家屬之重要親

人，而希冀本案審理之判決結果，不讓被害人家屬再次承受

失去家人的痛苦。

　⒒綜上，國民法官法庭在充分討論與斟酌上述量刑事由等情

後，再根據上情針對被告所犯之罪，討論本案之量刑。

　㈣量刑之理由：　

　⒈被告明知飲用酒類後將產生其控制力、注意力低落情形，社

會上因駕駛者酒後駕車為交通事故發生主因，嚴重危害其他

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安全，相關酒駕肇事致人死傷事件，屢

經新聞等傳播媒體密集報導，並經法律明文嚴格禁止，然被

告竟無視上情及誡命規範，亦不顧他人勸阻猶於飲用酒類

後，騎駛被害人之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害人上路，足見其未能

確實省思其因酒類作用階段而不能安全駕車行為所衍生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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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潛在危險性，漠視自身安危，罔顧交通安全，並造成被害

人死亡之嚴重結果，況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車於道路時，未注

意車前狀況，駛出路邊邊線外，撞擊路旁之水泥柱，致坐於

副駕駛席之被害人因而死亡，其就本案事故自應負全部之肇

事責任，而被告上開行為除造成公共設施如水泥柱等物毀損

外，亦肇致被害人無辜遭受剝奪寶貴生命，造成被害人與家

屬天人永隔之慘劇，使被害人之親屬慟失至親，承受無以回

復之損失，其犯行所生之危害至鉅，當不容輕縱。

　⒉然被害人同在與被告一同飲酒後，同意陪同被告一同前往探

視被告之未成年子女，以及辦理被告個人私事，其與被告間

存有信賴關係，被告於事故發生之初雖未立即報警處理，然

確有在醫院時向員警坦認為肇事駕駛，且於全部之偵、審過

程中亦均坦承犯行，幾無辯解，可知其確有悔悟之情，且此

部分對於訴訟資源之節省確實大有助力，另衡酌被告已和被

害人家屬達成如附件所示之調解、目前已賠償被害人家屬5

萬元之犯後態度，並且已獲得被害人家屬之原諒，考量被害

人家屬之意見，希求被害人家屬不要因本案而生活無依，願

給予被告得繼續履行調解筆錄之機會。

　⒊依據上情，國民法官法庭整體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節事

實，斟酌被告上開犯罪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學經歷、社會生

活經驗、日常品性作為等一切情狀，在相同（或相類似）社

會類型案件中，認應歸屬於適用自首規定減刑之處斷刑（1

年6月至9年11月）內稍輕之刑度，因認檢察官求處有期徒刑

3年10月至4年10月，略為偏高，在得以對被告宣告緩刑之考

量下，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㈤是否併科罰金：

　　國民法官法庭認為被告所受自由刑之宣告，已經充分評價被

告的行為，且比起由國家處以罰金，應優先考量令被告賠償

被害人家屬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所以不予併科罰金。　

　㈥是否褫奪公權：

　  國民法官法庭認為被告所受自由刑之宣告，已經充分評價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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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行為，再考量本案的犯罪態樣、種類、性質，如果限制

被告公民的權利與褫奪公權之立法目的未合，所以不宣告褫

奪公權。　

　㈦是否宣告緩刑：

　⒈國民法官法庭審酌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雖本案犯罪情節重大，然國民法官法庭業已審酌上

開各情，宣告被告應處有期徒刑2年，考量被害人家屬之上

開意見，希求得以給予被告機會履行調解條件，代替被害人

照顧家屬，是國民法官法庭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

告後，應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以暫不執行其刑為

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期間5

年。

  ⒉然而，被告上開之犯行顯見其法治觀念有待加強，為使被告

深切反省，具備正確法治觀念，並預防再犯，且令其能從中

深切記取教訓，暨督促時時警惕，國民法官法庭認亦應課予

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

　⑴為使被告恪遵與被害人家屬所達成如附件所示之調解條件，

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對被害人家

屬如期履行如附件所載之調解內容。

　⑵復考量被告正值青年，然其酒後駕車之犯行造成被害人死

亡、被害人家屬失去至親，所生危害非輕，衡量辯護人於科

刑辯論時主張被告願於本判決確定後3年內提供相當時數之

義務勞務等情節，國民法官法庭認以本案之犯罪情狀，對被

告所科之義務程度，應以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緩刑期間內

所得命提供義務勞務之最大限度為宜，而以該條規定，諭知

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3年內，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

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

機構或團體，提供240小時之義務勞務。

  ⑶此外，本院亦斟酌本案犯罪情節，認被告法治概念薄弱，認

被告不應再以僥倖心態酒後駕車，同參酌辯護人於科刑辯論

時主張被告願於本判決確定後3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數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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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而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諭知被告亦應於

本判決確定後3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8場次；並依刑法第93

條第1項第2款規定，為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之諭知。

　⑷再者，倘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

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

要，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檢察官得聲請撤

銷緩刑之宣告。 　　

　⒊至於刑法第74條第2項其餘各款事項，經國民法官法庭依本

案情節，認無附該等條件宣告緩刑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87

條、第8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文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郁仁、劉晏如、李昕

諭、馮品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國民法官法庭審判長法　官     楊數盈

　　　　　　　　　 

                                    法  官     江宜穎

　　　　　　　　　　　　　　　　　　 

                                    法  官     崔恩寧

　　　　　　　　　　　　　　　　　　 

                  本件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旎娜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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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

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

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本院112年度偵移調字第221號調解筆錄】　　

調解成立內容：　

相對人乙○○願給付聲請人丙○○、甲○○共新臺幣（下同）52

2萬元（不含強制責任保險理賠金），其給付方式為自民國113年

3月15日起至清償完畢為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1萬元，如有

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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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原交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玉琳




選任辯護人  法律扶助基金會李昱恆律師                
            法律扶助基金會劉宜昇律師
上列被告因酒駕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3693號、第14440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後，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間內履行及遵守下列事項：㈠應依附件之本院一一二年度偵移調字第二二一號調解筆錄內容履行；㈡於本判決確定後參年內，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㈢於本案判決確定後參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捌場次。
    事  實
一、乙○○於民國112年5月31日中午12時前某時許，在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錦屏路邊雜貨店與黃至源、黃至源之女友布妮‧依斯里段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共同飲用啤酒兩大瓶、保力達等酒類後，仍基於服用酒類後不能安全駕駛車輛之犯意，於同日中午12時許，駕駛黃至源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黃至源並坐在副駕駛席（兩人均未繫安全帶），欲至新竹縣尖石鄉水田一帶探視乙○○之女兒雲○○（真實姓名詳卷）。嗣上開車輛行駛至新竹縣尖石鄉縣道000號約26.5公里處附近時，乙○○原應注意汽車行駛時，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並應遵守路面邊線，不得任意駛出路面邊線；而依當時天候雨、日間自然光線、路面鋪裝柏油、路面狀態溼潤、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形，乙○○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車輛遂失控向右偏駛後駛出路面邊線外撞擊路邊水泥柱後再撞擊石製涼亭，因右側副駕駛席為第一撞擊點，致坐於副駕駛席之黃至源遭包夾困於車內，乙○○先自行爬出車輛倒於路旁。上情經路人林秀玲目擊，遂立即報警處理，因黃至源夾於車內無法脫出，遂由新竹縣政府消防局於同日中午12時28分許受理報案，並於同日中午12時51分許派遣救護車抵達救援，將黃至源救出後，於同日下午1時許緊急送往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救治，惟其受傷過重，因創傷性頭部外傷合併出血致中樞神經性休克併出血性休克傷害，於同日下午1時38分許宣告急救無效死亡。乙○○則在處理人員前來處理時在場，經救護車送往東元醫療財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急救，並經該醫院於同日下午2時許對其抽血檢測，測得其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達160.6mg/dL（即0.1606%）；乙○○復於員警到達上開醫院時，主動向員警承認為肇事人。
二、案經黃至源之父丙○○告訴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簽分偵辦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乙○○對於上開犯罪事實並不爭執，國民法官法庭認定上開事實之證據如下：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檢察官提出、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之統合偵查書面及下列證據：
  ㈠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1份。
　㈡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各1份。
　㈢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
  ㈣公路監理資訊連結作業-車號查詢車籍資料1份。
  ㈤員警繪製之車行路徑地圖1份。
　㈥證人林秀玲之供述：112年5月31日警詢筆錄。
  ㈦車禍現場暨車損照片20張。
  ㈧新竹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2張。
　㈨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竹苗區112083案）1份。　　 
　㈩被害人之救護紀錄表1份。
         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執行緊急救護服務證明1份。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下稱新竹臺大生醫醫院）出具之被害人酒測報告1份。
　新竹臺大生醫醫院112年5月31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1份。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6月1日勘驗筆錄1份。
　相驗照片14張。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竹檢字第1120601-1C號檢驗報告書1份。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6月1日開立之相驗屍體證明書1份。
　被告之救護紀錄表1份。
　被告之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檢驗報告單（生化檢查）1份。
　被告乙○○之供述：  112年6月8日偵訊之罪責認定部分筆錄節本、112年6月9日警詢之罪責認定部分筆錄節本各1份。
貳、法律適用：　
一、按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規定，結合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及過失致死罪之構成要件，以行為人對於基本（酒駕）行為有故意，對於加重結果（致死）部分有過失，始令負該加重結果之責，於實體法上給予實質上一罪之評價。加重結果犯之刑罰權既屬單一，非但在訴訟法上無從分割，即在實體法上亦無從割裂適用法律，僅能適用其中一個犯罪之構成要件而排除其他之構成要件，因其僅受一個犯罪構成要件之評價，故非犯罪之競合，僅為單純一罪。又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三、酒醉駕車。」，惟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已就行為人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因而致人於死之犯行，予以變更刑度，加重處罰，則關於汽車駕駛人酒醉駕車部分，應無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否則即違反雙重評價禁止原則，而有過度處罰之情形。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
參、科刑部分：　
一、以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於科刑辯論中主張之重要量刑事實，及審判中調查證據之結果等對科刑有重要影響之量刑事實為基礎，分別討論各該事實對於科刑之性質、意義及重要性，再討論及表決與本案有關之各該科刑事項、刑之加重、減輕或酌減、刑罰之科處，並依據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54條草擬大綱供國民法官確認後決定宣告刑。
二、國民法官法庭認為：　　　　　　　
　㈠本件被告行為符合自首，並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　
    本案雖非被告主動報警處理，然其在員警前往被告就醫之醫院處理時，向員警坦認為肇事駕駛，應可認為被告對於節省偵查資源、肇事責任釐清、發現真實甚有助益，且重大交通事故發生當下，被告亦受有相當程度之傷勢，依事故發生當時之情狀，尚難認被告有以自首替自身爭取減刑之不良意欲，是國民法官法庭認為應依自首規定予以減刑。
　㈡本件被告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被告明知酒後駕車是違法行為，且飲酒後會影響其注意力、反應力、操控力，而不適合駕車上路，然被告僅因離職回鄉，而與被害人、親戚等人飲酒暢聊後，因思念2年未見、由其前夫所撫養照顧之未成年子女，且欲辦理其新購買之手機等私事，在沒有任何急迫或逼不得已的情況下，仍心存僥倖、不在乎交通安全，甚不聽從他人勸阻，選擇飲酒後駕駛被害人之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害人一同駕車前往前夫住處，欲探視被告之未成年子女，以及辨理前開被告欲處理之私事，其後在駕車過程中，因酒後導致精神不濟，注意力、操控車輛之能力降低，無法完全操控車輛、未注意車前狀況而發生本案交通事故，是其為本案車禍之全部肇事原因，且所致生之損害重大再也無法回復，肇事情節顯然十分嚴重，故被告於本案中並無任何值得同情、憐憫之情狀，且被告業經國民法官法庭認定符合自首規定並予以減刑，自亦無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縱然被告業已和被害人之家屬達成調解，而有附件所示之調解筆錄內容可參，然此僅為刑法第57條量刑之參酌事項，是國民法官法庭認為不應依據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㈢關於刑法第57條刑罰之酌量：
  ⒈被告案發前係因離職回鄉而與被害人、親戚等人飲酒暢聊，因思念2年未見、由其前夫所撫養照顧之未成年子女，以及欲辦理其私事，即在明知不可酒後駕車之情形下，不顧他人勸阻，請託被害人陪同其駕車前往探訪，是其僅因私人目的，恣意開車上路顯然枉顧其他用路人之安全，故被告之動機、目的均應譴責。
　⒉被告犯罪時沒有受到任何刺激。
　⒊被告飲酒後已達不能安全駕駛狀況，仍逞能駕駛汽車，並因行車中精神不濟、未注意車前狀況，右偏駛出路邊邊線外，撞擊水泥柱，致坐於副駕駛席之被害人遭包夾困於車內，因而死亡，然其肇事之後，經送往醫院救護，並向員警承認為肇事駕駛。
　⒋被告之前從事接聽商行訂單電話之工作，案發前甫離職回鄉，欲與親戚一同工作，遂於案發當日與被害人、親友等人一同飲酒。
　⒌被告於本案犯行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足徵被告素行尚可。
　⒍被告大學肄業。
　⒎被告與被害人為遠親表弟。
　⒏被告明知飲酒後會導致精神不濟，注意力、操控車輛之能力降低，仍在飲酒後不顧他人勸阻，搭載被害人駕車上路，未注意車前狀況導致本案事故發生，其違反交通安全、規則之注意義務程度甚高。
　⒐被害人案發時年僅23歲，與父親即告訴人丙○○一同從事配管工作，月收入新臺幣（下同）4、5萬元左右，每月需撫養親屬1、2萬元，其原先即將與女友布妮‧依斯里段結婚，彼此感情和睦，本案事故使被害人之親屬、女友痛失至親，顯見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甚鉅。
　⒑被告坦承酒駕致死之犯行，且肇事後向員警坦認為肇事駕駛，並在事發後與告訴人丙○○、被害人之母甲○○達成如附件所示之調解，迄今已給付5萬元賠償金，審理當庭表述其悔過想法，並鞠躬道歉，雖被害人家屬均未到場聆聽，然透過訴訟參與代理人表述被害人家屬業已原諒被告，就本案期望早日終結往前邁進，而被告同為被害人家屬之重要親人，而希冀本案審理之判決結果，不讓被害人家屬再次承受失去家人的痛苦。
　⒒綜上，國民法官法庭在充分討論與斟酌上述量刑事由等情後，再根據上情針對被告所犯之罪，討論本案之量刑。
　㈣量刑之理由：　
　⒈被告明知飲用酒類後將產生其控制力、注意力低落情形，社會上因駕駛者酒後駕車為交通事故發生主因，嚴重危害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安全，相關酒駕肇事致人死傷事件，屢經新聞等傳播媒體密集報導，並經法律明文嚴格禁止，然被告竟無視上情及誡命規範，亦不顧他人勸阻猶於飲用酒類後，騎駛被害人之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害人上路，足見其未能確實省思其因酒類作用階段而不能安全駕車行為所衍生之高度潛在危險性，漠視自身安危，罔顧交通安全，並造成被害人死亡之嚴重結果，況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車於道路時，未注意車前狀況，駛出路邊邊線外，撞擊路旁之水泥柱，致坐於副駕駛席之被害人因而死亡，其就本案事故自應負全部之肇事責任，而被告上開行為除造成公共設施如水泥柱等物毀損外，亦肇致被害人無辜遭受剝奪寶貴生命，造成被害人與家屬天人永隔之慘劇，使被害人之親屬慟失至親，承受無以回復之損失，其犯行所生之危害至鉅，當不容輕縱。
　⒉然被害人同在與被告一同飲酒後，同意陪同被告一同前往探視被告之未成年子女，以及辦理被告個人私事，其與被告間存有信賴關係，被告於事故發生之初雖未立即報警處理，然確有在醫院時向員警坦認為肇事駕駛，且於全部之偵、審過程中亦均坦承犯行，幾無辯解，可知其確有悔悟之情，且此部分對於訴訟資源之節省確實大有助力，另衡酌被告已和被害人家屬達成如附件所示之調解、目前已賠償被害人家屬5萬元之犯後態度，並且已獲得被害人家屬之原諒，考量被害人家屬之意見，希求被害人家屬不要因本案而生活無依，願給予被告得繼續履行調解筆錄之機會。
　⒊依據上情，國民法官法庭整體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節事實，斟酌被告上開犯罪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學經歷、社會生活經驗、日常品性作為等一切情狀，在相同（或相類似）社會類型案件中，認應歸屬於適用自首規定減刑之處斷刑（1年6月至9年11月）內稍輕之刑度，因認檢察官求處有期徒刑3年10月至4年10月，略為偏高，在得以對被告宣告緩刑之考量下，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㈤是否併科罰金：
　　國民法官法庭認為被告所受自由刑之宣告，已經充分評價被告的行為，且比起由國家處以罰金，應優先考量令被告賠償被害人家屬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所以不予併科罰金。　
　㈥是否褫奪公權：
　  國民法官法庭認為被告所受自由刑之宣告，已經充分評價被告的行為，再考量本案的犯罪態樣、種類、性質，如果限制被告公民的權利與褫奪公權之立法目的未合，所以不宣告褫奪公權。　
　㈦是否宣告緩刑：
　⒈國民法官法庭審酌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雖本案犯罪情節重大，然國民法官法庭業已審酌上開各情，宣告被告應處有期徒刑2年，考量被害人家屬之上開意見，希求得以給予被告機會履行調解條件，代替被害人照顧家屬，是國民法官法庭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以暫不執行其刑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期間5年。
  ⒉然而，被告上開之犯行顯見其法治觀念有待加強，為使被告深切反省，具備正確法治觀念，並預防再犯，且令其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暨督促時時警惕，國民法官法庭認亦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
　⑴為使被告恪遵與被害人家屬所達成如附件所示之調解條件，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對被害人家屬如期履行如附件所載之調解內容。
　⑵復考量被告正值青年，然其酒後駕車之犯行造成被害人死亡、被害人家屬失去至親，所生危害非輕，衡量辯護人於科刑辯論時主張被告願於本判決確定後3年內提供相當時數之義務勞務等情節，國民法官法庭認以本案之犯罪情狀，對被告所科之義務程度，應以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緩刑期間內所得命提供義務勞務之最大限度為宜，而以該條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3年內，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240小時之義務勞務。
  ⑶此外，本院亦斟酌本案犯罪情節，認被告法治概念薄弱，認被告不應再以僥倖心態酒後駕車，同參酌辯護人於科刑辯論時主張被告願於本判決確定後3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數場次，而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諭知被告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3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8場次；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為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之諭知。
　⑷再者，倘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檢察官得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 　　
　⒊至於刑法第74條第2項其餘各款事項，經國民法官法庭依本案情節，認無附該等條件宣告緩刑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87條、第8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文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郁仁、劉晏如、李昕諭、馮品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國民法官法庭審判長法　官     楊數盈
　　　　　　　　　 
                                    法  官     江宜穎
　　　　　　　　　　　　　　　　　　 
                                    法  官     崔恩寧
　　　　　　　　　　　　　　　　　　 
                  本件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旎娜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本院112年度偵移調字第221號調解筆錄】　　
調解成立內容：　
相對人乙○○願給付聲請人丙○○、甲○○共新臺幣（下同）522萬元（不含強制責任保險理賠金），其給付方式為自民國113年3月15日起至清償完畢為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1萬元，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原交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玉琳





選任辯護人  法律扶助基金會李昱恆律師                

            法律扶助基金會劉宜昇律師

上列被告因酒駕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3693號、第14440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後，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因而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

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間內履行及遵守下列事項：㈠應依附件之

本院一一二年度偵移調字第二二一號調解筆錄內容履行；㈡於本

判決確定後參年內，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

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

拾小時之義務勞務；㈢於本案判決確定後參年內，接受法治教育

課程捌場次。

    事  實

一、乙○○於民國112年5月31日中午12時前某時許，在新竹縣尖石

    鄉錦屏村錦屏路邊雜貨店與黃至源、黃至源之女友布妮‧依

    斯里段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共同飲用啤酒兩大瓶、保

    力達等酒類後，仍基於服用酒類後不能安全駕駛車輛之犯意

    ，於同日中午12時許，駕駛黃至源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黃至源並坐在副駕駛席（兩人均未繫安全帶

    ），欲至新竹縣尖石鄉水田一帶探視乙○○之女兒雲○○（真實

    姓名詳卷）。嗣上開車輛行駛至新竹縣尖石鄉縣道000號約2

    6.5公里處附近時，乙○○原應注意汽車行駛時，應注意車前

    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並應遵守路面邊線，不得

    任意駛出路面邊線；而依當時天候雨、日間自然光線、路面

    鋪裝柏油、路面狀態溼潤、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形，乙

    ○○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車輛遂失

    控向右偏駛後駛出路面邊線外撞擊路邊水泥柱後再撞擊石製

    涼亭，因右側副駕駛席為第一撞擊點，致坐於副駕駛席之黃

    至源遭包夾困於車內，乙○○先自行爬出車輛倒於路旁。上情

    經路人林秀玲目擊，遂立即報警處理，因黃至源夾於車內無

    法脫出，遂由新竹縣政府消防局於同日中午12時28分許受理

    報案，並於同日中午12時51分許派遣救護車抵達救援，將黃

    至源救出後，於同日下午1時許緊急送往國立臺灣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救治，惟其受傷過重，因

    創傷性頭部外傷合併出血致中樞神經性休克併出血性休克傷

    害，於同日下午1時38分許宣告急救無效死亡。乙○○則在處

    理人員前來處理時在場，經救護車送往東元醫療財團法人東

    元綜合醫院急救，並經該醫院於同日下午2時許對其抽血檢

    測，測得其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達160.6mg/dL（即0.1606%

    ）；乙○○復於員警到達上開醫院時，主動向員警承認為肇事

    人。

二、案經黃至源之父丙○○告訴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

    後簽分偵辦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乙○○對於上開犯罪事實並不爭執，國民法官法庭認定上

    開事實之證據如下：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檢察官提出、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之統合偵查書面及下列

    證據：

  ㈠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1份。

　㈡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各1份。

　㈢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

  ㈣公路監理資訊連結作業-車號查詢車籍資料1份。

  ㈤員警繪製之車行路徑地圖1份。

　㈥證人林秀玲之供述：112年5月31日警詢筆錄。

  ㈦車禍現場暨車損照片20張。

  ㈧新竹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2張

    。

　㈨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

    意見書（竹苗區112083案）1份。　　 

　㈩被害人之救護紀錄表1份。

         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執行緊急救護服務證明1份。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下稱

    新竹臺大生醫醫院）出具之被害人酒測報告1份。

　新竹臺大生醫醫院112年5月31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1份。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6月1日勘驗筆錄1份。

　相驗照片14張。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竹檢字第1120601-1C號檢驗報告

    書1份。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6月1日開立之相驗屍體證明書1份

    。

　被告之救護紀錄表1份。

　被告之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檢驗報告單（生化檢

    查）1份。

　被告乙○○之供述：  112年6月8日偵訊之罪責認定部分筆錄節

    本、112年6月9日警詢之罪責認定部分筆錄節本各1份。

貳、法律適用：　

一、按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規定，結合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及過失致死罪之構成要件，以行為人

    對於基本（酒駕）行為有故意，對於加重結果（致死）部分

    有過失，始令負該加重結果之責，於實體法上給予實質上一

    罪之評價。加重結果犯之刑罰權既屬單一，非但在訴訟法上

    無從分割，即在實體法上亦無從割裂適用法律，僅能適用其

    中一個犯罪之構成要件而排除其他之構成要件，因其僅受一

    個犯罪構成要件之評價，故非犯罪之競合，僅為單純一罪。

    又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汽

    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

    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三、酒醉駕車。」，

    惟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已就行為人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因而致人於死之犯行，予以變更刑度

    ，加重處罰，則關於汽車駕駛人酒醉駕車部分，應無再依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否則即違反雙重

    評價禁止原則，而有過度處罰之情形。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第1項第1款

    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

    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

參、科刑部分：　

一、以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於科刑辯論中主張之重要量刑事實

    ，及審判中調查證據之結果等對科刑有重要影響之量刑事實

    為基礎，分別討論各該事實對於科刑之性質、意義及重要性

    ，再討論及表決與本案有關之各該科刑事項、刑之加重、減

    輕或酌減、刑罰之科處，並依據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54

    條草擬大綱供國民法官確認後決定宣告刑。

二、國民法官法庭認為：　　　　　　　

　㈠本件被告行為符合自首，並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　

    本案雖非被告主動報警處理，然其在員警前往被告就醫之醫

    院處理時，向員警坦認為肇事駕駛，應可認為被告對於節省

    偵查資源、肇事責任釐清、發現真實甚有助益，且重大交通

    事故發生當下，被告亦受有相當程度之傷勢，依事故發生當

    時之情狀，尚難認被告有以自首替自身爭取減刑之不良意欲

    ，是國民法官法庭認為應依自首規定予以減刑。

　㈡本件被告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被告明知酒後駕車是違法行為，且飲酒後會影響其注意力、

    反應力、操控力，而不適合駕車上路，然被告僅因離職回鄉

    ，而與被害人、親戚等人飲酒暢聊後，因思念2年未見、由

    其前夫所撫養照顧之未成年子女，且欲辦理其新購買之手機

    等私事，在沒有任何急迫或逼不得已的情況下，仍心存僥倖

    、不在乎交通安全，甚不聽從他人勸阻，選擇飲酒後駕駛被

    害人之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害人一同駕車前往前夫住處，欲

    探視被告之未成年子女，以及辨理前開被告欲處理之私事，

    其後在駕車過程中，因酒後導致精神不濟，注意力、操控車

    輛之能力降低，無法完全操控車輛、未注意車前狀況而發生

    本案交通事故，是其為本案車禍之全部肇事原因，且所致生

    之損害重大再也無法回復，肇事情節顯然十分嚴重，故被告

    於本案中並無任何值得同情、憐憫之情狀，且被告業經國民

    法官法庭認定符合自首規定並予以減刑，自亦無科以最低度

    刑仍嫌過重之情形，縱然被告業已和被害人之家屬達成調解

    ，而有附件所示之調解筆錄內容可參，然此僅為刑法第57條

    量刑之參酌事項，是國民法官法庭認為不應依據刑法第59條

    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㈢關於刑法第57條刑罰之酌量：

  ⒈被告案發前係因離職回鄉而與被害人、親戚等人飲酒暢聊，

    因思念2年未見、由其前夫所撫養照顧之未成年子女，以及

    欲辦理其私事，即在明知不可酒後駕車之情形下，不顧他人

    勸阻，請託被害人陪同其駕車前往探訪，是其僅因私人目的

    ，恣意開車上路顯然枉顧其他用路人之安全，故被告之動機

    、目的均應譴責。

　⒉被告犯罪時沒有受到任何刺激。

　⒊被告飲酒後已達不能安全駕駛狀況，仍逞能駕駛汽車，並因

    行車中精神不濟、未注意車前狀況，右偏駛出路邊邊線外，

    撞擊水泥柱，致坐於副駕駛席之被害人遭包夾困於車內，因

    而死亡，然其肇事之後，經送往醫院救護，並向員警承認為

    肇事駕駛。

　⒋被告之前從事接聽商行訂單電話之工作，案發前甫離職回鄉

    ，欲與親戚一同工作，遂於案發當日與被害人、親友等人一

    同飲酒。

　⒌被告於本案犯行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足徵被告素行尚可。

　⒍被告大學肄業。

　⒎被告與被害人為遠親表弟。

　⒏被告明知飲酒後會導致精神不濟，注意力、操控車輛之能力

    降低，仍在飲酒後不顧他人勸阻，搭載被害人駕車上路，未

    注意車前狀況導致本案事故發生，其違反交通安全、規則之

    注意義務程度甚高。

　⒐被害人案發時年僅23歲，與父親即告訴人丙○○一同從事配管

    工作，月收入新臺幣（下同）4、5萬元左右，每月需撫養親

    屬1、2萬元，其原先即將與女友布妮‧依斯里段結婚，彼此

    感情和睦，本案事故使被害人之親屬、女友痛失至親，顯見

    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甚鉅。

　⒑被告坦承酒駕致死之犯行，且肇事後向員警坦認為肇事駕駛

    ，並在事發後與告訴人丙○○、被害人之母甲○○達成如附件所

    示之調解，迄今已給付5萬元賠償金，審理當庭表述其悔過

    想法，並鞠躬道歉，雖被害人家屬均未到場聆聽，然透過訴

    訟參與代理人表述被害人家屬業已原諒被告，就本案期望早

    日終結往前邁進，而被告同為被害人家屬之重要親人，而希

    冀本案審理之判決結果，不讓被害人家屬再次承受失去家人

    的痛苦。

　⒒綜上，國民法官法庭在充分討論與斟酌上述量刑事由等情後

    ，再根據上情針對被告所犯之罪，討論本案之量刑。

　㈣量刑之理由：　

　⒈被告明知飲用酒類後將產生其控制力、注意力低落情形，社

    會上因駕駛者酒後駕車為交通事故發生主因，嚴重危害其他

    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安全，相關酒駕肇事致人死傷事件，屢

    經新聞等傳播媒體密集報導，並經法律明文嚴格禁止，然被

    告竟無視上情及誡命規範，亦不顧他人勸阻猶於飲用酒類後

    ，騎駛被害人之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害人上路，足見其未能確

    實省思其因酒類作用階段而不能安全駕車行為所衍生之高度

    潛在危險性，漠視自身安危，罔顧交通安全，並造成被害人

    死亡之嚴重結果，況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車於道路時，未注意

    車前狀況，駛出路邊邊線外，撞擊路旁之水泥柱，致坐於副

    駕駛席之被害人因而死亡，其就本案事故自應負全部之肇事

    責任，而被告上開行為除造成公共設施如水泥柱等物毀損外

    ，亦肇致被害人無辜遭受剝奪寶貴生命，造成被害人與家屬

    天人永隔之慘劇，使被害人之親屬慟失至親，承受無以回復

    之損失，其犯行所生之危害至鉅，當不容輕縱。

　⒉然被害人同在與被告一同飲酒後，同意陪同被告一同前往探

    視被告之未成年子女，以及辦理被告個人私事，其與被告間

    存有信賴關係，被告於事故發生之初雖未立即報警處理，然

    確有在醫院時向員警坦認為肇事駕駛，且於全部之偵、審過

    程中亦均坦承犯行，幾無辯解，可知其確有悔悟之情，且此

    部分對於訴訟資源之節省確實大有助力，另衡酌被告已和被

    害人家屬達成如附件所示之調解、目前已賠償被害人家屬5

    萬元之犯後態度，並且已獲得被害人家屬之原諒，考量被害

    人家屬之意見，希求被害人家屬不要因本案而生活無依，願

    給予被告得繼續履行調解筆錄之機會。

　⒊依據上情，國民法官法庭整體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節事實

    ，斟酌被告上開犯罪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學經歷、社會生活

    經驗、日常品性作為等一切情狀，在相同（或相類似）社會

    類型案件中，認應歸屬於適用自首規定減刑之處斷刑（1年6

    月至9年11月）內稍輕之刑度，因認檢察官求處有期徒刑3年

    10月至4年10月，略為偏高，在得以對被告宣告緩刑之考量

    下，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㈤是否併科罰金：

　　國民法官法庭認為被告所受自由刑之宣告，已經充分評價被

    告的行為，且比起由國家處以罰金，應優先考量令被告賠償

    被害人家屬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所以不予併科罰金。　

　㈥是否褫奪公權：

　  國民法官法庭認為被告所受自由刑之宣告，已經充分評價被

    告的行為，再考量本案的犯罪態樣、種類、性質，如果限制

    被告公民的權利與褫奪公權之立法目的未合，所以不宣告褫

    奪公權。　

　㈦是否宣告緩刑：

　⒈國民法官法庭審酌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雖本案犯罪情節重大，然國民法官法庭業已審酌上

    開各情，宣告被告應處有期徒刑2年，考量被害人家屬之上

    開意見，希求得以給予被告機會履行調解條件，代替被害人

    照顧家屬，是國民法官法庭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

    告後，應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以暫不執行其刑為

    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期間5年

    。

  ⒉然而，被告上開之犯行顯見其法治觀念有待加強，為使被告

    深切反省，具備正確法治觀念，並預防再犯，且令其能從中

    深切記取教訓，暨督促時時警惕，國民法官法庭認亦應課予

    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

　⑴為使被告恪遵與被害人家屬所達成如附件所示之調解條件，

    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對被害人家

    屬如期履行如附件所載之調解內容。

　⑵復考量被告正值青年，然其酒後駕車之犯行造成被害人死亡

    、被害人家屬失去至親，所生危害非輕，衡量辯護人於科刑

    辯論時主張被告願於本判決確定後3年內提供相當時數之義

    務勞務等情節，國民法官法庭認以本案之犯罪情狀，對被告

    所科之義務程度，應以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緩刑期間內所

    得命提供義務勞務之最大限度為宜，而以該條規定，諭知被

    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3年內，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

    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

    構或團體，提供240小時之義務勞務。

  ⑶此外，本院亦斟酌本案犯罪情節，認被告法治概念薄弱，認

    被告不應再以僥倖心態酒後駕車，同參酌辯護人於科刑辯論

    時主張被告願於本判決確定後3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數場

    次，而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諭知被告亦應於

    本判決確定後3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8場次；並依刑法第93

    條第1項第2款規定，為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之諭知。

　⑷再者，倘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

    ，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檢察官得聲請撤銷緩

    刑之宣告。 　　

　⒊至於刑法第74條第2項其餘各款事項，經國民法官法庭依本案

    情節，認無附該等條件宣告緩刑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87

條、第8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文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郁仁、劉晏如、李昕諭

、馮品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國民法官法庭審判長法　官     楊數盈

　　　　　　　　　 

                                    法  官     江宜穎

　　　　　　　　　　　　　　　　　　 

                                    法  官     崔恩寧

　　　　　　　　　　　　　　　　　　 

                  本件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旎娜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

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

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本院112年度偵移調字第221號調解筆錄】　　

調解成立內容：　

相對人乙○○願給付聲請人丙○○、甲○○共新臺幣（下同）522萬元

（不含強制責任保險理賠金），其給付方式為自民國113年3月15

日起至清償完畢為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1萬元，如有一期

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原交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玉琳





選任辯護人  法律扶助基金會李昱恆律師                

            法律扶助基金會劉宜昇律師

上列被告因酒駕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3693號、第14440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後，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間內履行及遵守下列事項：㈠應依附件之本院一一二年度偵移調字第二二一號調解筆錄內容履行；㈡於本判決確定後參年內，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㈢於本案判決確定後參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捌場次。

    事  實

一、乙○○於民國112年5月31日中午12時前某時許，在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錦屏路邊雜貨店與黃至源、黃至源之女友布妮‧依斯里段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共同飲用啤酒兩大瓶、保力達等酒類後，仍基於服用酒類後不能安全駕駛車輛之犯意，於同日中午12時許，駕駛黃至源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黃至源並坐在副駕駛席（兩人均未繫安全帶），欲至新竹縣尖石鄉水田一帶探視乙○○之女兒雲○○（真實姓名詳卷）。嗣上開車輛行駛至新竹縣尖石鄉縣道000號約26.5公里處附近時，乙○○原應注意汽車行駛時，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並應遵守路面邊線，不得任意駛出路面邊線；而依當時天候雨、日間自然光線、路面鋪裝柏油、路面狀態溼潤、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形，乙○○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車輛遂失控向右偏駛後駛出路面邊線外撞擊路邊水泥柱後再撞擊石製涼亭，因右側副駕駛席為第一撞擊點，致坐於副駕駛席之黃至源遭包夾困於車內，乙○○先自行爬出車輛倒於路旁。上情經路人林秀玲目擊，遂立即報警處理，因黃至源夾於車內無法脫出，遂由新竹縣政府消防局於同日中午12時28分許受理報案，並於同日中午12時51分許派遣救護車抵達救援，將黃至源救出後，於同日下午1時許緊急送往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救治，惟其受傷過重，因創傷性頭部外傷合併出血致中樞神經性休克併出血性休克傷害，於同日下午1時38分許宣告急救無效死亡。乙○○則在處理人員前來處理時在場，經救護車送往東元醫療財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急救，並經該醫院於同日下午2時許對其抽血檢測，測得其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達160.6mg/dL（即0.1606%）；乙○○復於員警到達上開醫院時，主動向員警承認為肇事人。

二、案經黃至源之父丙○○告訴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簽分偵辦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乙○○對於上開犯罪事實並不爭執，國民法官法庭認定上開事實之證據如下：

一、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檢察官提出、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之統合偵查書面及下列證據：

  ㈠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1份。

　㈡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各1份。

　㈢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

  ㈣公路監理資訊連結作業-車號查詢車籍資料1份。

  ㈤員警繪製之車行路徑地圖1份。

　㈥證人林秀玲之供述：112年5月31日警詢筆錄。

  ㈦車禍現場暨車損照片20張。

  ㈧新竹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2張。

　㈨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竹苗區112083案）1份。　　 

　㈩被害人之救護紀錄表1份。

         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執行緊急救護服務證明1份。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下稱新竹臺大生醫醫院）出具之被害人酒測報告1份。

　新竹臺大生醫醫院112年5月31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1份。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6月1日勘驗筆錄1份。

　相驗照片14張。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竹檢字第1120601-1C號檢驗報告書1份。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6月1日開立之相驗屍體證明書1份。

　被告之救護紀錄表1份。

　被告之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檢驗報告單（生化檢查）1份。

　被告乙○○之供述：  112年6月8日偵訊之罪責認定部分筆錄節本、112年6月9日警詢之罪責認定部分筆錄節本各1份。

貳、法律適用：　

一、按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規定，結合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及過失致死罪之構成要件，以行為人對於基本（酒駕）行為有故意，對於加重結果（致死）部分有過失，始令負該加重結果之責，於實體法上給予實質上一罪之評價。加重結果犯之刑罰權既屬單一，非但在訴訟法上無從分割，即在實體法上亦無從割裂適用法律，僅能適用其中一個犯罪之構成要件而排除其他之構成要件，因其僅受一個犯罪構成要件之評價，故非犯罪之競合，僅為單純一罪。又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三、酒醉駕車。」，惟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已就行為人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因而致人於死之犯行，予以變更刑度，加重處罰，則關於汽車駕駛人酒醉駕車部分，應無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否則即違反雙重評價禁止原則，而有過度處罰之情形。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因而致人於死罪。

參、科刑部分：　

一、以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於科刑辯論中主張之重要量刑事實，及審判中調查證據之結果等對科刑有重要影響之量刑事實為基礎，分別討論各該事實對於科刑之性質、意義及重要性，再討論及表決與本案有關之各該科刑事項、刑之加重、減輕或酌減、刑罰之科處，並依據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54條草擬大綱供國民法官確認後決定宣告刑。

二、國民法官法庭認為：　　　　　　　

　㈠本件被告行為符合自首，並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　

    本案雖非被告主動報警處理，然其在員警前往被告就醫之醫院處理時，向員警坦認為肇事駕駛，應可認為被告對於節省偵查資源、肇事責任釐清、發現真實甚有助益，且重大交通事故發生當下，被告亦受有相當程度之傷勢，依事故發生當時之情狀，尚難認被告有以自首替自身爭取減刑之不良意欲，是國民法官法庭認為應依自首規定予以減刑。

　㈡本件被告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被告明知酒後駕車是違法行為，且飲酒後會影響其注意力、反應力、操控力，而不適合駕車上路，然被告僅因離職回鄉，而與被害人、親戚等人飲酒暢聊後，因思念2年未見、由其前夫所撫養照顧之未成年子女，且欲辦理其新購買之手機等私事，在沒有任何急迫或逼不得已的情況下，仍心存僥倖、不在乎交通安全，甚不聽從他人勸阻，選擇飲酒後駕駛被害人之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害人一同駕車前往前夫住處，欲探視被告之未成年子女，以及辨理前開被告欲處理之私事，其後在駕車過程中，因酒後導致精神不濟，注意力、操控車輛之能力降低，無法完全操控車輛、未注意車前狀況而發生本案交通事故，是其為本案車禍之全部肇事原因，且所致生之損害重大再也無法回復，肇事情節顯然十分嚴重，故被告於本案中並無任何值得同情、憐憫之情狀，且被告業經國民法官法庭認定符合自首規定並予以減刑，自亦無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縱然被告業已和被害人之家屬達成調解，而有附件所示之調解筆錄內容可參，然此僅為刑法第57條量刑之參酌事項，是國民法官法庭認為不應依據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㈢關於刑法第57條刑罰之酌量：

  ⒈被告案發前係因離職回鄉而與被害人、親戚等人飲酒暢聊，因思念2年未見、由其前夫所撫養照顧之未成年子女，以及欲辦理其私事，即在明知不可酒後駕車之情形下，不顧他人勸阻，請託被害人陪同其駕車前往探訪，是其僅因私人目的，恣意開車上路顯然枉顧其他用路人之安全，故被告之動機、目的均應譴責。

　⒉被告犯罪時沒有受到任何刺激。

　⒊被告飲酒後已達不能安全駕駛狀況，仍逞能駕駛汽車，並因行車中精神不濟、未注意車前狀況，右偏駛出路邊邊線外，撞擊水泥柱，致坐於副駕駛席之被害人遭包夾困於車內，因而死亡，然其肇事之後，經送往醫院救護，並向員警承認為肇事駕駛。

　⒋被告之前從事接聽商行訂單電話之工作，案發前甫離職回鄉，欲與親戚一同工作，遂於案發當日與被害人、親友等人一同飲酒。

　⒌被告於本案犯行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足徵被告素行尚可。

　⒍被告大學肄業。

　⒎被告與被害人為遠親表弟。

　⒏被告明知飲酒後會導致精神不濟，注意力、操控車輛之能力降低，仍在飲酒後不顧他人勸阻，搭載被害人駕車上路，未注意車前狀況導致本案事故發生，其違反交通安全、規則之注意義務程度甚高。

　⒐被害人案發時年僅23歲，與父親即告訴人丙○○一同從事配管工作，月收入新臺幣（下同）4、5萬元左右，每月需撫養親屬1、2萬元，其原先即將與女友布妮‧依斯里段結婚，彼此感情和睦，本案事故使被害人之親屬、女友痛失至親，顯見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甚鉅。

　⒑被告坦承酒駕致死之犯行，且肇事後向員警坦認為肇事駕駛，並在事發後與告訴人丙○○、被害人之母甲○○達成如附件所示之調解，迄今已給付5萬元賠償金，審理當庭表述其悔過想法，並鞠躬道歉，雖被害人家屬均未到場聆聽，然透過訴訟參與代理人表述被害人家屬業已原諒被告，就本案期望早日終結往前邁進，而被告同為被害人家屬之重要親人，而希冀本案審理之判決結果，不讓被害人家屬再次承受失去家人的痛苦。

　⒒綜上，國民法官法庭在充分討論與斟酌上述量刑事由等情後，再根據上情針對被告所犯之罪，討論本案之量刑。

　㈣量刑之理由：　

　⒈被告明知飲用酒類後將產生其控制力、注意力低落情形，社會上因駕駛者酒後駕車為交通事故發生主因，嚴重危害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安全，相關酒駕肇事致人死傷事件，屢經新聞等傳播媒體密集報導，並經法律明文嚴格禁止，然被告竟無視上情及誡命規範，亦不顧他人勸阻猶於飲用酒類後，騎駛被害人之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害人上路，足見其未能確實省思其因酒類作用階段而不能安全駕車行為所衍生之高度潛在危險性，漠視自身安危，罔顧交通安全，並造成被害人死亡之嚴重結果，況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車於道路時，未注意車前狀況，駛出路邊邊線外，撞擊路旁之水泥柱，致坐於副駕駛席之被害人因而死亡，其就本案事故自應負全部之肇事責任，而被告上開行為除造成公共設施如水泥柱等物毀損外，亦肇致被害人無辜遭受剝奪寶貴生命，造成被害人與家屬天人永隔之慘劇，使被害人之親屬慟失至親，承受無以回復之損失，其犯行所生之危害至鉅，當不容輕縱。

　⒉然被害人同在與被告一同飲酒後，同意陪同被告一同前往探視被告之未成年子女，以及辦理被告個人私事，其與被告間存有信賴關係，被告於事故發生之初雖未立即報警處理，然確有在醫院時向員警坦認為肇事駕駛，且於全部之偵、審過程中亦均坦承犯行，幾無辯解，可知其確有悔悟之情，且此部分對於訴訟資源之節省確實大有助力，另衡酌被告已和被害人家屬達成如附件所示之調解、目前已賠償被害人家屬5萬元之犯後態度，並且已獲得被害人家屬之原諒，考量被害人家屬之意見，希求被害人家屬不要因本案而生活無依，願給予被告得繼續履行調解筆錄之機會。

　⒊依據上情，國民法官法庭整體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節事實，斟酌被告上開犯罪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學經歷、社會生活經驗、日常品性作為等一切情狀，在相同（或相類似）社會類型案件中，認應歸屬於適用自首規定減刑之處斷刑（1年6月至9年11月）內稍輕之刑度，因認檢察官求處有期徒刑3年10月至4年10月，略為偏高，在得以對被告宣告緩刑之考量下，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㈤是否併科罰金：

　　國民法官法庭認為被告所受自由刑之宣告，已經充分評價被告的行為，且比起由國家處以罰金，應優先考量令被告賠償被害人家屬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所以不予併科罰金。　

　㈥是否褫奪公權：

　  國民法官法庭認為被告所受自由刑之宣告，已經充分評價被告的行為，再考量本案的犯罪態樣、種類、性質，如果限制被告公民的權利與褫奪公權之立法目的未合，所以不宣告褫奪公權。　

　㈦是否宣告緩刑：

　⒈國民法官法庭審酌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雖本案犯罪情節重大，然國民法官法庭業已審酌上開各情，宣告被告應處有期徒刑2年，考量被害人家屬之上開意見，希求得以給予被告機會履行調解條件，代替被害人照顧家屬，是國民法官法庭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以暫不執行其刑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期間5年。

  ⒉然而，被告上開之犯行顯見其法治觀念有待加強，為使被告深切反省，具備正確法治觀念，並預防再犯，且令其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暨督促時時警惕，國民法官法庭認亦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

　⑴為使被告恪遵與被害人家屬所達成如附件所示之調解條件，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對被害人家屬如期履行如附件所載之調解內容。

　⑵復考量被告正值青年，然其酒後駕車之犯行造成被害人死亡、被害人家屬失去至親，所生危害非輕，衡量辯護人於科刑辯論時主張被告願於本判決確定後3年內提供相當時數之義務勞務等情節，國民法官法庭認以本案之犯罪情狀，對被告所科之義務程度，應以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緩刑期間內所得命提供義務勞務之最大限度為宜，而以該條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3年內，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240小時之義務勞務。

  ⑶此外，本院亦斟酌本案犯罪情節，認被告法治概念薄弱，認被告不應再以僥倖心態酒後駕車，同參酌辯護人於科刑辯論時主張被告願於本判決確定後3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數場次，而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諭知被告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3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8場次；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為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之諭知。

　⑷再者，倘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檢察官得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 　　

　⒊至於刑法第74條第2項其餘各款事項，經國民法官法庭依本案情節，認無附該等條件宣告緩刑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87條、第8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文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郁仁、劉晏如、李昕諭、馮品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國民法官法庭審判長法　官     楊數盈

　　　　　　　　　 

                                    法  官     江宜穎

　　　　　　　　　　　　　　　　　　 

                                    法  官     崔恩寧

　　　　　　　　　　　　　　　　　　 

                  本件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旎娜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本院112年度偵移調字第221號調解筆錄】　　

調解成立內容：　

相對人乙○○願給付聲請人丙○○、甲○○共新臺幣（下同）522萬元（不含強制責任保險理賠金），其給付方式為自民國113年3月15日起至清償完畢為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1萬元，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